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»
年對民國之囘憶與希望 洪

公 

陰 m
 禹
惜
•
車
任
羲
馳•
ffi 隙
難
留•
駒
光
易
度•
已
渦
己
丑
黃
牛
之
歳 

■
又1
寅
庚F

虎
之
年
矣•
人
爲
動
物•
爲
物
之
靈
冃
端
感
心
・
萬
事
勞
形 

•
1
 以
毎
封

I1J

往
学
慎
思•
對
未
來
多
希
望•
况3
此
新
年
・
雖
五
佳
節•
而 

祖
事
政
局■
盡
將
改
變•
滿
眼
河
山•
全
將
易
手
乎■ 

茲
者
•
囘
憶
我
・
數
千
华
來
・
一 
向
爲
君
主
專
制•
人
民
不
得
自
由
。W

 

於
滿
清■
以
外
族
入
主
中
原■
其
政
治
之
腐
敗•
官
更
之
貪
汚•
外
交
之
柔
尸 

•
民
生
之
困
苦•.
比
歷
朝
更
甚•
是
以
志
士
仁
人•
奔
走
拯
救• 
不
惜
擲
頭
顔 

•
流
寶
血•
連
動
革
命■
弔
民
伐
罪•
奮
鬥
二
百
绘
年•
礒
帙
無
限
量
數
・卒 

於
辛
亥
之
季■
壬
子
之
年•
推
倒
淸
廷■
成
立
民
國(
元
年
元
月
元
旦
成
立) 

語
"•
「功
之
成*
非
成
黄
其
成
之
日■
而
必
有
斬
由
起•
事
之
作•
不
作 

酷
作
之
日
。
而
必
有 M
由
兆
」
則
推
倒
淸
廷■
成
立
民
國
・
掃
除
專
制•
建
設 

共
和
•
此
千
古
之
大
革
命
成
功
・
又
何
所
由
而
起■
何
所
由
而%
/

・ 

N
6

辛
亥
大
革
命
之
成
功
・
其
起
事
之
人
物
。
起
事
之
地
方4

如
俗
語
阴 

云
「燃
在
天
邊
・近
在
眼
前
」
， 

XII 方
就
是
今
日
雲
高
學
之
民
治
黨
樓
宇
，
人
物 

就
是
昔
日
之
致
公
堂
叔
父•
因
孫
中
山
自
檀
香
山
加
入
洪
門
，
封
爲
洪
棍
・
雲 

埠
叔
父■
召
之
•
於
辛
亥
年
正
月
由*
來
加
•
直
至
雲
埠
。當
時
致
公
堂
叔
父 

保
修
之■
歌
迎
之•
日
日
演
講
革
命•
召
人
入
會
，計
正
月
十
四
日
在
雲
禅
致 

公
堂
開
台•
大
佬
採
文-
陳
文
錫
。先
鋒
李
壽•
星
晚
入
會
者
六
十
一
人•
又 

二
月
初
五
謝
台•
大
传
保
文
。
陳
文
錫♦
先
鋒
李
壽
。是
晚
入
會
者•
又
四
十 

人
・
又
二
月
十
九
屈
台
・大
佬
孫
文•
陳
文
錫•
先
鋒
李
壽•
是
晩
入
會
者
十 

二
人■
以
为
埠
則
詩
二
月
十
二
開
台•
大
佬
孫
文♦
陳
文
舖•
先
鋒
李
壽
一
是 

晚
入
會
者
九
人
・
又
凡
開
台
收
得
之
等
等
費
用■
皆
捐
爲
革
命
軍
餉•
而
存
埠 

風
起
雲
湧•
大
捐
軍
餉•
朗8!

入
會
・
不
料
其
數(
有
底
部
存
落■
以
人
名
太 

多
•
恕
不
弊
之)

•
又
漏
自
由
所
作
之
「
辛
亥
二
度
革
命
・
加
拿
大
及
美H
洪
門
致
公
堂
變
產 

助
餉
之
即
憶
」
一
文
・
更■
愚
證
•
注
以
好
詩
不
獸
百
囘
讀
。
好
戯
不
防
百
囘 

看
•
特
節
錄
如
左•
並
申
・
之•

據
云
•
我■
辛
亥
革
命
之
成
功•
以
海
外■
僑
之
助
力
爲
多
：
•
本
文
專 

述
美
洲■
•
我
公
堂■
，
於
辛
亥
革
命
募
款
連
動
之
經
過•
所
載
事
實•
皆
雄 

者
所
费
歷•
亦
可ItlU

K

洲
军Si

致
公
堂
革
命
連
動
史
之
一
節
■

、

動一三~ d
一 九$-:年元

△

的
理
由
南
洋 *
程
渡
美•
抵
紐
約 

■
而
大
埠•
卽
尊
飽
超
雲
高It

• *
辛 

亥
正
月
初
二
晚
到
達•
洪
門
人
士
非
常 

飲
迎
■ 
卽
假
军
人
施
院
。
演 »
革
命
眞 

理
•
蓮
績
四
日
・
中
之
派
亦
来
聽
第• 

冬
日
座
麟
餘
隙
，余
見
成
效
已
著•
乃 

向
致
公
堂
提
哀
組
織
洪
門
籌
餉
局-
以 

應■
內■
師
之
需
要■
衆16

異*
-
公 

推26

儔
璽
爲
總
辦 -
卑
貝
琛
禽
司
庫♦ 

陳
磯
如
爲
中
文
書
記
・
黄
希
純
爲
西
文 

•
配(
皆
一
致
公
堂
職
員)

…
…：並
規
定
凡 

捐
覃
餉
在■
金
五
元
以
上
者•
0
給
中

彝
工
・僅
擬
個
人
資
助
・
不
免
曠
費
時 

日
•
殊
不
足
以
患
急
雋
。
查
各
埠
致
公 

堂
會
所
。鳩■
會
員
集
資
建
築
。
若
能 

使
之
變
賣
助
餉
0"

實S
 事
半
功
倍
。
余 

知
域H

it

堂
會
阴
。原18

公
產
。
遂
偕 

總
理
同
赴
該
地
。
於
洪
門
歡
迎
宴
席
上 

。6
力
提
倡
變
產
敕IB

之
說
。
衆
皆
附 

和
。尋
開
會 

81
图
。
臣
會
所
產
業
。 

向
銀
行
抵
押
香
港 «
三
萬
元
。 *
 充
革 

命
軍
館 - 
是
爲
旅
美
學
僑
敕
園
破
天
荒 

之
舉
。其
他
公
堂
會
員
聞
之
。咸
爲
振 

奮
・多
朗
度
致
公
堂•
亦
變
責
其
會
所 

•
得
港
銀
豈
萬
元
。均
程 «
香
港
中■

日Z
Q

■
民
国
金
幣
票
雙
倍
之
敏
收
執■
民a

成
立2
彩
・
准1

寶 *
用
・
在
百
元
一
日
帮
。轉
統
善
部
收
用•
黃
克
强
等
接 

千
元
以
上
者• 
分
別 

86 功
•
與
革
命
軍

太刊
61 此
款
後
，軍
事
進
行•
大
形
活
動, 

2
錄
二
月
間
。
黃
克
强
等•
接
到
此
欵 

後
。
致
余
及
城
多
利
致
公
堂
兩
公
函
如 

左
，其

壹 
黃
興 
趙
聲 
胡
漢
民 

致
馮
自
由
書

g

士

•• 
一IB  

8I 功
行
實..
.

5  

籌.餉
局
旣
成
立
。
雲
導
致
公
堂
。 

E

首
捐
港
銀
壹
萬
元
。以
爲
衆
倡
。僑
衆 

5

醵
資
者
。
踵
趾
相
接
。旋
接
黃
克
强
等 

9

来
，
•
稱*
備
大
致
就
緒
・
待
款
至
急

一
求
急
接
濟
。
余
以
洪
門
會
員
。
多
屬 

自
由
我
兄
大
鑒
，
淳
讀
手
書
兩
通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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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昨
接
來 *
•
如 8
 高•
致
公
堂■ 

又»
到
壹

N
T

无
・以
加
事
大 
一■

・ 

而
・
得
如
件
巨
歎■
微
兄
賛
助
之
力 

・
必
不
及
此■
佩*
何
似■ 

其
二 
黄
興 
趙
聲 
胡
漢
民 

致
城
埠
致
公
堂
書 

城
多
利
致
公
堂
同
志
列
位
仁
兄
大
鑒 

。茲
收
到
尊 «
«
來
軍
費
三
萬
元
。 

w

卽■
国
。
由
纂
高
華
傅
建
。
想
已 

收
悉
-
此
間
諸
事
。
旣
已
着
實
進
行 

。
規
盡
以
兩
專
爲
主
•.
而
江
，
湘
， 

鄂
，
亦
均
爲
布
置
。
經
濟
問 ®

。
自 

得
曾
處
鉅
欵
検
。
亦
已
解
决
過
半
。 

若*
洲
。
如 *
金
山
。大
毋
等
。皆 

一8

實
力
相
助
。
則
成
功
必
矣
・尊
處 

同
忐
。聞
係
先
變
產
業
以
急
處
軍
需 

。
熟
度
之
高
。洵
爲
海
外
所
未
有
。 

同
人
等
不
勝
感
服 
内
足
以
根
作
我 

士
之
氣
。
而
他
埠
同
志"
聞
風
而
色 

者
•
富
亦
蹋
曜
於
尋
常
矣
。
不
審
中 

山
君
。
此
時
尙
在
英
屬
否
，
各
毋
致 

公
堂
・情
義
相
通
・
尊
也
以
大
力
爲 

倡
。想
必
已
育
電
函
轉
吿
。使
皆
傾 

力
贊
助
。
事 «
匹
迫
。
於
現
時
多
得 

一
分
之
經
濟
。
不
止
有
百
十
分
之
効 

力
也.。惴
整
達
。卽
頰*
安
。 

辛
亥
革
命
。收
功
於 »
命
三
月
廿 

九
廣
州
及
八
月
十
九(
卽
十
月
十
號)
武 

昌
之
二
役
。
前
者
及
已
往
歷
次
緒
役
。， 

爲
革
命
奮
鬥
時
期
。
後
者
真
革
命
成
就 

時
期
。前
者
禽
花
。
後
者
爲
果
。
兩
者 

與
中 *
民■
之
维
造
。實
具
連
環
性
之 

同
一
功
用
。
固
不
可
以
事
之
成
敗
。
而 

妄
分
奸
軽
也
。

、
是
年
三
月
廿
九
。
廣
州
黄
花
岡
一 

役
。美
也
同
盟
會
員
捐
欵
・
舊
金
山
港 

幣
壹
萬
元
。紐
約
埠
二
千
元
。
另
檀
香 

山
三
千
元
。
連
加
拿
大
洪
門 
II 餉
局
七 

萬
倏
元 - 
總
數
約
合
港
幣
九
萬
元
。
佔 

全
部
收
入
義
捐
之
半
数
。一

總
理
提
議
。
倣
加
拿
大
洪
門
籌
餉 

局
辦
法
。
設
立
筹
餉
局
於
舊
金
山
。
發 

動
洪
門
全
体
券
捐
。以
供
應■
內
各
省 

革
命
之
需
要•
。
幷
手
訂
籌
餉
農
起
及 

舊
餉
局
章
程
若
干
類
。
因 #
介
係
。. 

命
名
國
民
救
清
局
。
局
中
職M

。
以
致 

公
堂
黃
三
德
爲
監
督
。
朱
三
進
。
羅
敦 

怡
爲
正
副
總
辦
。
李
是
男
爲
會
針
。
設 

辦
事
處
於
土
坡
篇
歯
三
十
八
彊
致
公
堂 

二
樓
。成
立
之
初
。卽
籌
港
幣
豊
萬
元 

。
ZB
給
黃
克
强
・爲
絞
置
暗
殺
機
關   

@
 

費
。
是.胡
幸
亥
九
月
。
炸
斃
廣
州
滿
洲 

將
軍
鳳
山
之
準
備
金
也
。

自
武
昌
及
各
香
義
師
先
後
反
正
後 

■
海
外
人
心•
愈
爲
興
奮•
洪
門 #
餉 

局
所
幕
集 ®
幽
之
款•
爲 

».
不
貨• 
遠 

在
南
洋
羣
島 

Z.,
上
.

.一
至
九
月
中
・ 68•2ss§r®v 

宜
•
幷
將IN

I

局
酸
行
已
售
条III

之
金 

帯
券
■
一
出
眼
目
・携■
  

m

徽
革
命
政 

府
銷
號-
佘
歸
抵
上
海■
在
十
一
月
朔 

■
1
月
初
六
日
・■
■
亦
自
欧
洲 »
止 

・
初
十R
膺
選
實
臨
時
政
府
大
總
統• 

旋
於
民"
元
年
元
月
實
日■
在
南
京
就 

職
- 
事 

111 曾■
令
香
港
金
利
源
商
號
陳 

元
英
・
將
餘
数
三
卜
餘
萬
元■IB

滬
以 

備
搞
賞 *
士
之
用■
此
卽
洪
門*
餉
局 

之
餘
欺
也-
是
日
余
丽
採
大
總
統
晉
京 

•
遂
將
携
缔
之
中■
民
・
金
前
帳
目• 

-
壹
敬
呈
革
命
政
府
報
銷
・ 1
 爲
美
洲 

洪
門
籌
飼
局
，
於
辛
亥
壹
年
束■
募
集 

革
命
資
金
壹
大
結
束•
按
是
年
第
壹
期 

洪
門
籌
餉
局•
较
於
加
拿
大
雲
高
拳
致 

公
堂
•
係
供
處
三
月
卄
九
日
廣
州
黄
花 

岡
之
役■
第
二
期
洪
門It

餉
局
・
殷
於 

美*
舊
金
山
致
公
堂■
係
供■
八
月
十 

九
日
，卽
十
月
十
號)
■
前
後
鄂 «
及 »
 

育
革
命
軍
之
需 $
•
兩
者
於
中•
民■
 

之
雖
造•
厥
功
非
細•
。

由
是
觀
之•
肇
窓
民 »

・
建
立
共 

和
■ 
美
洲
洪
人■ 
雖*
讓 »
來
■
不
居 

全
功
•
亦
居
大
半
矣■
且
民

！■

成
立
筏 

■
袁
氏

81

帝
•
洪
人
再
造
共
和•
亦
出 

財
出
力
不
少
也♦

袁
世
凯
倒
後
・
張
動
復
辟
亦
不
成 

■
此
後
帥
爲
軍
閥
弄
權
，
割11

分
據
時 

期
■
形
格
勢
禁-
互
相
牽
掣•
蔣
介
石 

練
辰
黄
浦•
乘
各
軍
閥
之
自
尊
，
自
大 

■
貪
汚
•
腐
化
•
罔
恤
民
赧
之

186

点
" 

遂
爾
單
兵
北
伐
。
兩
三
年
間
，
至
民
十 

七■

。
統
一
全
也•
於ill

民18

又
入
厳 

! 一
民
黨
朝
代■
而
爲 
一 黨
專
政
矣• 
• 

我
洪
人
向 *
 
・
只
求
自
由
・
只
爭 

民
主
-
不
求
利
祿
，不
爭
政
檀■
恬
然 

處
之
・
不
過
問
也
，
不IE

■
民 M
政
府 

•
腐
化
無
能
，
十■
制
政
■
愈
訓
倉
壊

•
且
引
起
東
鄰
之
侵
略•
抗
載
八
牛

洪
人
在
海
外-
又
大
捐
資
財
，
以
肋
餉 

項 - 
在
內
地
者■
或
置
身
戰
爲■ 
衝
鋒 

穀
敵
•
在
後
方
者-
則
飛
芻
挽
粟*
不 

遗
餘
力•
内
外
合
作•
全
体
動
鼻■
列 

强
帮
助•
遂
吿
勝
利•
以
禽
從
此
太
平 

矣
，
乃
嵐
民
黨
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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